

澄政办发〔2018〕32号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转发《无锡市政府办公室

关于确定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及低收入家庭人均

金融资产限额标准的通知》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各开发区管委会，市各委办局，市各直属单位：

为了更好地保障困难家庭的基本生活，进一步提升精准救助水平，现将《无锡市政府办公室关于确定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及低收入家庭人均金融资产限额标准的通知》（锡政办发〔2017〕234号）转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本通知施行后，《江阴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规程》（澄民字〔2013〕39号）第十一条中“家庭人均金融资产超过当地月最低生活保障标准12倍的家庭”不得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规定同时取消。
江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8年4月23日

抄送：市委各部门，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市纪委办公室，市法院，市检察院，市人武部，市各群团，各驻澄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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